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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0 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110 年度營運結果 

(一)110 年度營運實績 

近年疫情持續蔓延之下全球的經濟活動動能受到影響，居家辦公的需求電子產

業相對是受益銷售增加。由於新設備投資適時到位及南科廠建立新產線順利發揮

產能效應，對營收的成長有相當的貢獻。

在產業供需失調之狀況下，產品前所未有的價格漲價，對公司毛利的營運績效

上貢獻很大。相對的因原物料短缺因素致客戶端持續進料亦造成長短料的風險。

  在音叉產品大幅提升產能及種種因素之下毛利率創歷史新高，公司 110 年度營

運實績如下所示，惟疫情之後的變化會恐另有衝擊，必須做準備以因應 111 年的市

場變化。

1.個體營運成果及財務收支、獲利能力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0 年度 109 年度 增(減)金額 增(減) %

營業收入 2,819,590 2,233,031 586,559 26.27%

營業毛利 857,289 480,341 376,948 78.48%

營業利益 494,131 182,005 312,126 171.49%

稅後損益 405,678 161,984 243,694 150.44%

項 目 110 年度(%) 109 年度(%) 

負債占資產比率 29.16 29.69

流動比率 381.61 300.88

速動比率 241.77 169.61

應收帳款週轉率(次) 4.16 3.85

應收帳款收現日數 88 95

存貨週轉率(次) 2.74 3.2

平均銷貨日數 133 114

資產報酬率 8.17 4.02

股東權益報酬率 11.38 5.34

純益率 14.39 7.25

每股盈餘(元) 2.5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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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併營運成果及財務收支、獲利能力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0 年度 109 年度 增(減)金額 增(減) %

營業收入 3,226,200 2,590,872 635,328 24.52%

營業毛利 923,421 532,342 391,079 73.46%

營業利益 514,452 201,628 312,824 155.15%

稅後損益 405,283 161,803 243,480 150.48%

項 目 110 年度(%) 109 年度(%) 

負債占資產比率 32.08 31.74

流動比率 351.45 306.71

速動比率 239.52 194.97

應收帳款週轉率(次) 4.03 3.49

應收帳款收現日數 91 105

存貨週轉率(次) 3.11 3.44

平均銷貨日數 118 106

資產報酬率 7.86 3.9

股東權益報酬率 11.35 5.32

純益率 12.56 6.25

(二)預算執行情形：本公司 110 年度未公告財務預測。 

(三)技術及研發概況 

1.本年度投入之研發費用

本公司 110 年度之研究發展支出計 113,487 仟元，佔營收之比例為 3.52%。

2.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A.小型化車載安全系統，石英晶體諧振器(2.0x1.6mm)開發。

B.小型化高精度應用於 5G 通訊，熱敏電組型石英晶體(1.6x1.2mm )開發。 

C.小型化穿戴藍牙耳機，石英晶體諧振器(1.0x0.8mm )。 

D.超低雜訊應用於 5G 市場，溫度補償石英晶體振盪器(2.0x1.6mm )開發。 

E.音叉型石英晶片完成基板尺寸變更 4 吋並進入量產. 

F.開發完成小型化音叉型石英晶片(1.6x1.0mm)，並進行試產階段。 

G.高頻應用的 Mesa 3 吋 WAFER 晶片已成功開發，進入製程測試送樣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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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四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律師

或證券承銷商之意見書，該專業估價者

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

銷商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行法、

保險法、金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

或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

業務上犯罪行為，受一年以上有期徒刑

之宣告確定。但執行完畢、緩刑期滿或

赦免後已滿三年者，不在此限。

二、與交易當事人不得為關係人或有實

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

之估價報告，不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

員不得互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

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見書時，

應依其所屬各同業公會之自律規範及下

列事項辦理：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

能力、實務經驗及獨立性。

二、執行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行適

當作業流程，以形成結論並據以出具報

告或意見書；並將所執行程序、蒐集資

料及結論，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料來源、參數及資

訊等，應逐項評估其適當性及合理性，

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見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

業性與獨立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

適當且合理與正確及遵循相關法令等事

項。

第四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律

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見書，該專業估

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律師或

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行

法、保險法、金融控股公司法、商業

會計法，或有詐欺、背信、侵占、偽

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行為，受一年

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行完

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已滿三年者，

不在此限。

二、與交易當事人不得為關係人或有

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

者之估價報告，不同專業估價者或估

價人員不得互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

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見書

時，應依下列事項辦理：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

業能力、實務經驗及獨立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行

適當作業流程，以形成結論並據以出

具報告或意見書；並將所執行程序、

蒐集資料及結論，詳實登載於案件工

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料來源、參數及

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性、正確

性及合理性，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

意見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

專業性與獨立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

訊為合理與正確及遵循相關法令等

事項。

1.依 111.1.28
金管證發字第

1110380465 號

函辦理修正。

2.文字修正。

第六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處理程序:
一、屬非集中交易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

買賣股票者，由權責單位依其目的、用

途、每股淨值、獲利能力、未來發展能

力等做成評估報告經總經理及董事長核

准，投資金額於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下

第六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處理程

序: 
一、屬非集中交易市場或櫃檯買賣中

心買賣股票者，由權責單位依其目

的、用途、每股淨值、獲利能力、未

來發展能力等做成評估報告經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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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者，由董事長核准後執行之並於事後提

報董事會，投資金額為三千萬元（含）

以上者須提報董事會通過後方可為之；

其餘有價證券之買賣，由財務部依公司

資金狀況及市場行情研判決定之報總經

理或董事長核准後執行之。

二、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

交易價格之參考，另交易金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易價格之合理性表示意見。但該有價

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行政院金

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另有規定者，不在此

限。

本公司若係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

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

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理及董事長核准，投資金額於新台幣

三千萬元以下者，由董事長核准後執

行之並於事後提報董事會，投資金額

為三千萬元（含）以上者須提報董事

會通過後方可為之；其餘有價證券之

買賣，由財務部依公司資金狀況及市

場行情研判決定之報總經理或董事

長核准後執行之。

二、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作為評估交易價格之參考，另交易

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易價格之合

理性表示意見，會計師若需採用專家

報告者，應依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

基金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金

會)所發佈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理。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

之公開報價或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

委員會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本公司若係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

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

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不動產、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之處理程序

一、不動產之取得與處分：權責單位將

取得或處分之目的或用途、決定價格之

交易參考依據及交易方式經總經理核准

後，並提報董事會核准後執行之。

二、設備或不動產、設備之使用權資產

之取得：由使用單位依其需求提出申

請，並依本公司之核決權限表規定之金

額及核決層級呈報辦理之，若為非供營

業使用之不動產之使用權資產，則依前

項之處理程序辦理。

三、不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估價

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構交易、自

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

業使用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易金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不動產、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之處理程序

一、不動產之取得與處分：權責單位

將取得或處分之目的或用途、決定價

格之交易參考依據及交易方式經總

經理核准後，並提報董事會核准後執

行之。

二、設備或不動產、設備之使用權資

產之取得：由使用單位依其需求提出

申請，並依本公司之核決權限表規定

之金額及核決層級呈報辦理之，若為

非供營業使用之不動產之使用權資

產，則依前項之處理程序辦理。

三、不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估

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構交

易、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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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

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

下列規定：

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

特殊價格作為交易價格之參考依據時，

該項交易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其

嗣後有交易條件變更者，亦同。

2.交易金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

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3.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列情形之

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高於交易金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低於交易金額

外，應洽請會計師對差異原因及交易價

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見：

(1)估價結果與交易金額差距達交易金額

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

達交易金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4.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契約成立

日期不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

公告現值且未逾六個月者，得由原專業

估價者出具意見書。

5.本公司若係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

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

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產外，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列規定：

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

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易價格之參考

依據時，該項交易應先提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其嗣後有交易條件變更者，

亦同。

2.交易金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

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3.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列情形

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高於交

易金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低於

交易金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會計研

究發展基金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

報第二十號規定辦理，並對差異原因

及交易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見：

(1)估價結果與交易金額差距達交易

金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

差距達交易金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4.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契約成

立日期不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

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六個月者，得由

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見書。

5.本公司若係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

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

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第八條：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之處理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會員證，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

度不動產、廠房及設備循環程序辦理。

二、交易條件及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會員證之交易金額達新臺幣三仟

萬元以上者需經董事會核准後方可執

行，餘依核決權限呈核決後由執行單位

辦理。

三、執行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會員證時，應前項依核決權限呈

第八條：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處理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或會員證，悉依本公司內部

控制制度不動產、廠房及設備循環程

序辦理。

二、交易條件及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交易金額達新

臺幣三仟萬元以上者需經董事會核

准後方可執行，餘依核決權限呈核決

後由執行單位辦理。

三、執行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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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核決後，由使用部門及財務部或行政部

門負責執行。

四、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

專家評估意見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

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

機構交易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易價格之合理性表示意見。

用權資產或會員證時，應前項依核決

權限呈核決後，由使用部門及財務部

或行政部門負責執行。

四、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

證專家評估意見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之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與國內政府機構交易外，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易價格之合

理性表示意見，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

究發展基金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

報第二十號規定辦理。

第九條：關係人交易之處理程序

一、(以下未修正，略)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外，應將下列資料，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交

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易契約及支

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

計效益。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易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依本條第三項規定評估預定交易條

件合理性之相關資料。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易對象

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來一年各月

份現金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易之必要

性及資金運用之合理性。

(六)依前項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七)本次交易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

定事項。

依本條第二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論時，

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獨立董

第九條：關係人交易之處理程序

一、(以下未修正，略)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

處分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外，應

將下列資料，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交董事會通

過後，始得簽訂交易契約及支付款

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

及預計效益。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易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依本條第三項規定評估預定交

易條件合理性之相關資料。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易

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

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來一年各

月份現金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易之

必要性及資金運用之合理性。

(六)依前項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七)本次交易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

約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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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事如有反對意見或保留意見，應於董事

會議事錄載明。

依本條第二項規定提交審計委員會，若

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行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錄載明審計

委員會之決議。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本公司或其非屬國內公開發行公司之子

公司有第一項交易，交易金額達公開發

行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本公司

應將第二項所列各款資料提交股東會同

意後，始得簽訂交易契約及支付款項。

但公開發行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

或其子公司彼此間交易，不在此限。

交易金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二條第一項第

七款之規定辦理，且所稱一年內係以本

次交易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年，已依本準則提交審計委員會

同意、股東會及董事會通過部份免再計

入。

三、交易成本之合理性評估 

(以下未修正，略) 

交易金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二條第一

項第七款之規定辦理，且所稱一年內

係以本次交易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年，已依本準則

提交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通過

部份免再計入。

依本條第二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論

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

獨立董事如有反對意見或保留意

見，應於董事會議事錄載明。

依本條第二項規定提交審計委員

會，若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行之。並應於董事會議

事錄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所稱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

際在任者計算之。

三、交易成本之合理性評估 

(以下未修正，略)



34 

附件五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說明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每一股份依其表

決權有與應選出董事人數相同之

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

數人。獨立董事與非獨立董事應一併

進行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每一股份依其表

決權有與應選出董事人數相同之

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

數人。 

依公司法第一百九

十八條規定增列。

第八條：

選舉人須在選票「候選人」欄須填明

候 選 人 姓 名 並 加 註 股 東 戶 號

或身份證字號，惟法人為候選人時，

選 票 之 候 選 人 應 填 列 該 法 人 名

稱，亦得填列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

第八條：

選舉人須在選票「被選舉人」欄須填

明被選舉人姓名並加註股東戶號

或身份證字號，惟法人為被選舉人

時，選票之被選舉人應填列該法人名

稱，亦得填列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 

因應公司章程第十

四條規定，董事選

舉採候選人提名制

度，而修正相關文

字。 

第九條：選舉票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無

效：

(一)不用本辦法規定之選舉票。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票櫃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者。 
(四)所填候選人若為股東其姓名、戶號

或 身 份 證 字 號 與 股 東 名 簿 所 列

不符者。

(五)除候選人姓名、股東戶號及身份證

字號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六)所填候選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姓

名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份證

字號可資辨別者。

第九條：選舉票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無

效：

(一)不用本辦法規定之選舉票。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票櫃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若為股東其姓名、

戶號或身份證字號與股東名簿所列

不符者。

(五)除被選舉人姓名、股東戶號及身

份證字號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六)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

姓名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份證

字號可資辨別者。




